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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街乡罗尹村歪头山壮大村集体经济示范点
建设项目
绩效自评报告

为做好衔接资金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工作，进一步提高财政专项衔接资金的使用效益，现将小街乡罗尹村歪头山壮大村集体经济示范点建设项目绩效自评情况报告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1、罗尹村基本情况
罗尹村委会地处小街乡北面，距乡政府所在地8公里，距易门县城45公里。东邻六街镇，南邻小街村委会，西邻狮子山村委会，北邻禄丰县。罗尹村委会辖锡厂、坡拖、歪头山等24个村民小组，现有农户1005户3007人。罗尹村委会是小街乡人口最多的行政村，杭瑞高速从此穿梭而过，交通便利，区位优势明显，农业商品化程度较高，借助地势平坦，土壤肥沃等优势，可大力发展菜豌豆、油菜花、蚕豆、泡核桃等蔬菜林果作物；全村农民主要以种植烤烟、玉米等农作物，养殖山羊、毛驴、生猪等作为主要收入来源。辖区内歪头山村，是易门县苗族聚居最为集中的村落，苗族文化丰富多彩，每两年一届的花山节吸引着周边游客，影响力不断加大。近年来，村内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不断改善，群众增收逐年增加，辖区内有歪头山苗族自然村，文化作品远近闻名，为推动本村经济注入新的活力。2022年，全村共有脱贫户45户148人，边缘易致贫户2户7人。项目实施地位于小街乡罗尹村歪头山，近年来小街乡围绕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发展的目标，大力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果蔬菜产业，小如桃子、菜豌豆、萝卜制种、紫甘蓝、青花、娃娃菜等，街乡罗尹村委会村集体在歪头山村种植桃子50亩，带动全村广泛种植桃树，在传统种植烤烟、蔬菜的基础上，拓宽增收渠道，自桃树挂果以来，平均亩产达到1000至1600斤左右，桃子种植成为歪头山不可或缺的产业。但因缺乏水池、管道等水网基础设施，难以发挥“高原红土地”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为进一步壮大村集体经济，配齐配强产业硬件设施，非常有必要对歪头山水网基础设施进行提升改造。
2、项目实施情况
建设内容：建设500立方米圆形钢筋混凝土水池、50立方米矩形钢筋混凝土水池；架设1000米DN50镀锌钢管、1000米DN65镀锌钢管、1000米DN40镀锌钢管、422米DN20镀锌钢管；建设72平方米管理用房、766米护栏、场地硬化20立方米，项目审核审定金额64万元。通过小街乡罗尹村歪头山壮大村集体经济示范点建设项目的实施，进一步加快我乡水网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水资源的使用效率，为农业生产发展提供水资源配置服务，促进农田种植增收增产。为歪头山片区果蔬种植提供有利条件，摆脱产业结构单一、经济发展乏力的现状，进一步配齐配强产业硬件基础，提升灌溉效率，改善种植结构，为下一步打造集采摘、观光旅游于一体的富民强村路及美丽乡村田园综合体提供有力保障。
3、资金来源及使用情况
项目建设计划总投资64万元，财政衔接资金64万元，其他不足部分由村委会自筹。《玉财农〔2023〕87号玉溪市财政局关于下达2023年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任务）的通知》（玉财农〔2023〕87号）资金来源于省级财政衔接资金64万元，经项目工程结算审计，项目结算金额653012.45万元，项目已拨付资金612000.00元，占省级财政衔接资金95.63%。
4、组织及管理情况。包括项目组织情况、项目实施流程、资金拨付流程。
该项目由小街乡人民政府委托玉溪鸿科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在2023年10月通过邀请招标方式完成招投标工作，确定玉溪隆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为中标候选人，经公示无异意发放中标通知书，2023年10月6日与中标单位签订施工合同，经过近二个月时间的施工，工程于2023年12月8日建设完成全部工程内容，结算金额653012.45元，2023年12月24日完成验收。项目资金严格按照乡镇报账制，严格执行村、乡、财政所三级审批拨付程序。
（二）绩效目标。
1、总目标。
通过实施小街乡罗尹村歪头山壮大村集体经济示范点建设项目，进一步加快我乡水网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对我乡水资源进行有效的控制，提升水资源的使用效率，为农业生产发展提供水资源配置服务，促进农田种植增收增产。为歪头山片区果蔬种植提供有利条件，摆脱产业结构单一、经济发展乏力的现状。
2、年度目标包括产出目标、效果目标。
（1）数量指标。
①圆形钢筋混凝土水池≥500立方米
②矩形钢筋混凝土水池≥50立方米
③DN50镀锌钢管≥1000米
④DN65镀锌钢管≥1000米
⑤DN40镀锌钢管≥1000米
⑥DN20镀锌钢管≥422米
⑦管理用房≥72平方米
⑧护栏≥766米
⑨场地硬化≥20立方米
（2）质量指标
①项目工程验收合格率=100%
（3）时效指标
①项目开工时间2023年3月
②项目竣工时间2023年11月
（4）成本指标
①圆形钢筋混凝土水池成本≤39564元/立方米
②矩形钢筋混凝土水池成本≤8792元/立方米
③DN50镀锌钢管成本≤51.83元/米
④DN65镀锌钢管成本≤66.68元/米
⑤DN40镀锌钢管成本≤42.33元/米
⑥DN20镀锌钢管成本≤14.95568元/米
⑦管理用房成本≤1318.8元/平方米
⑧护栏成本≤98.91元/米
⑨场地硬化成本≤529.75元/立方米
⑩项目建设总成本≤64万元
（5） 经济效益指标
①项目带动农户增收总收入≥80000元
（6）社会效益指标
①项目受益人口≥3007人。
②项目受益脱贫人口≥155人
（7）可持续影响指标
①工程的使用年限≥20年
（8）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①项目受益人口满意度≥90%
②项目受益脱贫人口满意度≥90%
2、 绩效评价工作
（一）绩效评价目的。全面了解项目管理过程是否规范、产出目标是否完成以及效果目标是否实现等方面的内容，总结经验，查找不足，为项目在以后年度的开展提供可行性参考建议。在此基础上，重点分析项目预算编制的合理性、成本支出的真实性和控制有效性，评价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效果，为以后年度编制项目预算、选择项目实施主体等提供参考依据。
（二）绩效评价工作方案制定过程。
1.前期调研。
2022年8月，经过村级召开会议，提出项目建设申请书，乡、村组织技术人员实地查看，制定项目实施方案，召开该项目申报入库专题会议，经综合分析，一致同意申报小街乡罗尹村歪头山壮大村集体经济示范点建设项目建设项目，项目上报易门县乡村振兴局审批。项目完工验收后，开展项目绩效评价工作，由项目实施村组干部充分发言，对项目绩效指标一一进行测评，形成统一意见。
2.研究文件。根据《扶贫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办法》（国办发〔2018〕35号）、《关于进一步加强扶贫资金管理的实施意见》（云办发〔2019〕15号）、《云南省财政厅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关于加强扶贫项目资金绩效管理考核有关问题的通知》（云财脱贫组〔2019〕4号）等文件。
3.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及工作方案的设计。
（1）自评主体。按照“谁申请资金、谁填报目标、谁开展自评”的原则，资金使用单位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省级财政衔接补助资金绩效目标填报、自评主体。
[bookmark: _GoBack]（2）自评范围。纳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项目资金动态监控平台监控用于该项目工程施工。
（三）绩效评价原则、评价方法
1.绩效评价原则。包括科学规范、公开公正、绩效相关等原则。
2.绩效评价方法。包括指标评价、数据采集和社会调查中所采用的方法。
（四）绩效评价实施过程
1.数据填报和采集。
2.社会调查。
3.数据分析和撰写报告。
（五）本次绩效评价的局限性。
三、评价结论和绩效分析
（一）评价结论。
1.评价结果。评价结果为“优”，得分100分。
2.主要绩效。
（1）数量指标（考评分18分，自评分18分）。
具体打分情况如下：
①圆形钢筋混凝土水池≥500立方米，根据施工合同按照工程量完成，自评分2分。
②矩形钢筋混凝土水池≥50立方米，根据施工合同按照工程量完成，自评分2分。
③DN50镀锌钢管≥1000米立方米，根据施工合同按照工程量完成，自评分2分。
④DN65镀锌钢管≥1000米立方米，根据施工合同按照工程量完成，自评分2分。
⑤DN40镀锌钢管≥1000米立方米，根据施工合同按照工程量完成，自评分2分。
⑥DN20镀锌钢管≥422米立方米，根据施工合同按照工程量完成，自评分2分。
⑦管理用房≥72平方米立方米，根据施工合同按照工程量完成，自评分2分。
⑧护栏≥766米立方米，根据施工合同按照工程量完成，自评分2分。
⑨场地硬化≥20立方米立方米，根据施工合同按照工程量完成，自评分2分。
（2）质量指标（考评分3分，自评分3分）
①项目工程验收合格率100%，项目于2023年12月24日通过验收，自评得分3分。
（3）时效指标（考评分8分，自评分8分）
①项目开工时间2023年9月，已根据施工合同内的实施期限开工，自评得分4分。
②项目竣工时间2023年12月，该工程已按照合同工期内完成建设，自评得分4分。
（4）成本指标（考评分21分，自评分21分）
①圆形钢筋混凝土水池成本≤39564元/立方米，按招投标综合单价、施工合同要求完成，自评分2分。
②矩形钢筋混凝土水池成本≤8792元/立方米，按招投标综合单价、施工合同要求完成，自评分2分。
③DN50镀锌钢管成本≤51.83元/米，按招投标综合单价、施工合同要求完成，自评分2分。
④DN65镀锌钢管成本≤66.68元/米，按招投标综合单价、施工合同要求完成，自评分2分。
⑤DN40镀锌钢管成本≤42.33元/米，按招投标综合单价、施工合同要求完成，自评分2分。
⑥DN20镀锌钢管成本≤14.95568元/米，按招投标综合单价、施工合同要求完成，自评分2分。
⑦管理用房成本≤1318.8元/平方米，按招投标综合单价、施工合同要求完成，自评分2分。
⑧护栏成本≤98.91元/米，按招投标综合单价、施工合同要求完成，自评分2分。
⑨场地硬化成本≤529.75元/立方米，按招投标综合单价、施工合同要求完成，自评分2分。
⑩项目建设总成本≤64万元，按招投标综合单价、施工合同要求完成，自评分3分。
（6） 经济效益指标（考评分10分，自评分10分）
①项目带动农户增收总收入≥80000元，项目施工完成后带动农户增收总收入≥80000元（考评分10分，自评分10分）。
（6）社会效益指标（考评分20分，自评分20分）
①项目受益人口≥3007人，项目施工完成后受益人口≥3007人，自评得分10分。
②项目项目受益脱贫人口≥155人，项目施工完成后受益项目受益脱贫人口≥155人，自评得分10分。
③可持续影响指标，工程的使用年限预计≥20年因暂无使用年限产生，只是刚开始进入使用，暂不纳入现阶段评分。
（7）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考评分10分，自评分10分）
①通过发放10份问卷调查表，调查出受益群众满意度达100%，自评得分10分。
（二）具体绩效分析。对照绩效评价指标体系逐项进行分析、评价并打分。
四、成本效益分析
对资金使用方向、资金收入和支出结构；项目和资金管理情况；资金的节约性、资金使用效果；变化趋势进行分析评价。
五、主要经验及做法、存在的问题和建议
（一）主要经验及做法。严格控制项目招投标过程，严把项目工程质量关，按照时间节点完成项目进度，确保项目投入使用率。
（二）存在的问题。项目实施过程中隐蔽工程量时个别小项有轻微变更，但工程总投资仍控制在正常规定控制范围。
（三）建议和改进措施。进一步提高项目设计质量，加强项目设计公司与乡、村前期工作的对接交流，尽可能减少实施过程项目实施内容变更。

附件  1：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问卷调查表10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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